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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98         股票简称：青岛港         公告编号：临 2019-021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于 2019年 3月 28日以现场会议及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在青岛市市北区港寰

路 58 号青岛港办公楼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经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送

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人，实到董事 8人。公司全体监事、董事会秘

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内容。 

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焦广军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

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方案及有关董事会

转授权等事项。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券类融资工

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发行境内外债券类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

方案及有关董事会转授权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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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公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相关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的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

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的

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相关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的《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可持

续发展报告》。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

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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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公司2017年度可用于分配利

润为人民币251,770.49万元，2018年度可用于分配利润为人民币301,329.02万

元。董事会同意公司将2017年度可用于分配利润的50%和2018年度可用于分配利

润的40%向现有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人民币246,467.07万元，按现有

总股本6,491,100,000股计算，每10股人民币3.797元（含税）。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17年度和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基于公司长远发展需要及股东投资收益考虑制定，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

配；公司2017年度和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青岛港国

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明显不合理或相关股东滥用股东权利

不当干预公司决策等情形；同意公司2017年度和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8 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2018年度薪酬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董事2018年度薪酬方

案并通过对董事的考核确定；公司董事2018年度薪酬的确定及发放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公司内部制度，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

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薪酬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高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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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2018年度薪酬方案并通过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确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8

年度薪酬的确定及发放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青岛港国际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等公司内部制度，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经营计划的议

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

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对2019年度担保进行预计，既兼

顾了公司实际发展、经营决策的高效要求，又满足了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的要求，

符合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有利于公司长远健康发展；同意公司对子公司青岛港

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并对子公司及合营公司期货交割

库业务、境内外投标、合同履约等业务提供担保；同意青岛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为成员企业提供境内融资担保、履约保证、财产保全保证、预收款退款保证、投

标保证、质量保证、关税保证、付款保证、租赁保证等担保业务。 

相关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的《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担

保计划的公告》。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

年度审计师，负责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等业务，聘任期限

自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起至2019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并同意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副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厘定聘

任会计师事务所的酬金。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能够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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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公正地发表独立审计意见，勤勉尽职；同意续聘该所为公司2019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职

工代表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提名李奉利先生、张江南先生、姜春凤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执行董事候选人，焦广军先生、张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李燕女士、蒋敏先生、黎国浩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该等董事候选人经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为公司董事后，将与经公司职工民

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为三年。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将继续履行职责，直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产生时止。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董事候选人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

条件，其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选举的职位，不

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青岛港国际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中有关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其提名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以及《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内容；同意提名该等董事

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港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关连交易的议案》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青岛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为公司的关连附属公司，公司接受青岛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构成

该规则下的关连交易。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连董事焦广军、张江南、姜春凤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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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与青岛港（集团）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焦广军、张江南、姜春凤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该关联交易系按照市

场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公允并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交易条款属公平合理，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

整体利益；相关协议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将该关联

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的《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与相关关联人关联交易

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张江南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该关联交易系按照市

场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公允并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交易条款属公平合理，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

整体利益；相关协议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将该关联

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的《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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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与青岛港联海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青岛东港国际集装箱储运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张为、张江南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该关联交易系按照市

场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公允并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交易条款属公平合理，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

整体利益；相关协议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将该关联

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的《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港（集团）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焦广军、张江南、姜春凤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该关联交易系按照市

场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公允并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交易条款属公平合理，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

整体利益；相关协议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将该关联

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的《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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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张为、张江南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该关联交易系按照市

场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公允并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交易条款属公平合理，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

整体利益；相关协议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将该关联

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的《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外轮理货有限

公司关连交易的议案》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青岛外轮理货有限公司为

公司的关连附属公司，公司与青岛外轮理货有限公司之间开展销售产品和服务、

购买产品和服务等交易构成该规则下的关连交易。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连董事张江南回避了表决。 

二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于2019年5月17日上午9:00在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商河路3

号宏宇酒店多功能厅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

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并处理相关事宜。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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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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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三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李奉利先生（“李先生”），53岁，工程师。现任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本公司党委书记。李先生自 1988年 7月至 1990年 3月担任青

岛市市政一公司技术员、助理工程师，自 1990 年 3月至 1990年 9月担任青岛市

市政一公司第一工程队副队长，自 1990年 9 月至 1992年 4月担任青岛市排水管

理处计划技术科副科长，自 1992年 4月至 1993 年 4月担任青岛市排水管理处处

长助理（正科级），自 1993 年 4 月至 1994 年 4 月担任青岛市外商房地产投资开

发服务中心工程师，自 1994年 4月至 1995年 5月担任青岛市外商房地产投资开

发服务中心及青岛市建设项目审批服务公司副经理，自 1995年 5月至 1996年 4

月担任青岛市政府办公厅副处级秘书，自 1996 年 4 月至 1998 年 9 月担任青岛

市建委计财城建处处长，自 1998年 9月至 2001年 4月担任青岛市建委主任助理、

计财城建处处长，自 2001 年 4 月至 2003 年 12 月担任青岛市委建设工委委员，

市建委副主任、党组成员，自 2003 年 12 月至 2008 年 3 月担任青岛奥帆委副秘

书长（副局级），自 2008 年 3 月至 2009 年 1 月担任青岛市四方区委副书记、代

理区长，自 2009 年 1 月至 2011 年 11 月担任青岛市四方区委副书记、区长，自

2011年 11月至 2013年 6月担任青岛市李沧区委副书记，自 2011年 12月至 2012

年 2月担任青岛市李沧区代区长，自 2012年 2月至 2013年 6月担任青岛市李沧

区区长。李先生自 2013 年 6月至 2016年 4月担任青岛市李沧区委书记、区委党

校校长，自 2013年 6月至 2016年 5月担任青岛市李沧区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自

2011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担任 2014 年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执委会党委副书

记、自 2011年 9月至 2014年 12月担任 2014 年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执委执行副

主任、秘书长，自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担任青岛市黄岛区委副书记，青

岛西海岸新区管委主任、工委副书记，自 2016 年 1月至 2017年 3月担任青岛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主任，自 2016年 1月至 2016 年 2月担任青岛市黄岛区代理区

长，自 2016 年 2 月至 2018 年 12 月担任青岛市黄岛区区长。李先生自 2018 年

12月担任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自 2019年 1 月担任本公

司党委书记及青岛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先生于 2006 年毕业于中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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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大学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 

焦广军先生（“焦先生”），53岁，自 2013 年 11月加入本公司，现任本公司

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

记、副董事长，青岛港通泽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焦先生于 1988年 7月至 1999

年 10 月历任青岛港务局油港公司多个职位，包括设备管理员、罐改办主管工程

师、机电科副科长及经理助理。1999年 10月至 2009年 11月历任青岛港务局油

港公司经理、青岛港务局团委副书记及书记、青岛港集团新闻中心主任、青岛港

务局油港公司党委书记。于 2008年 7月至 2010 年 4月担任青岛港（集团）有限

公司安技部部长，2008 年 12月至 2009年 11 月担任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总

裁助理，并于 2009 年 11月至 2014年 3月担任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焦先生于 2013年 11月至 2014年 1月担任本公司副总裁，于 2014年 1月至 2018

年 9 月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裁。焦先生 1988 年 7 月毕业于武汉水运工程学

院（现为武汉理工大学）港口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焦先生于

2001年 3月经青岛市工程技术职务高级评审委员会评审为高级工程师。 

张为先生（“张先生”），46 岁，自 2017 年 6 月起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自 2016 年 4 月起出任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事会副主席兼董事总

经理。调任执行董事前，彼自 2015 年 8 月起出任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非执行

董事。张先生为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风险控制委员会、投资及战

略规划委员会主席及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委员。彼亦为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中远海控”，香港联交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码分别为

1919 及 601919）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及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香港联交

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码 316）执行董事。张先生在 1995 年加入中远集团，曾任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中远海运集运”）董事、中远海运集运市场部运

价处处长助理、副处长及处长、中远海运集运美洲贸易区常务副总经理、中远海

运集运（北美）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中远海运集运战略发展部总经理、中远海

控运营管理部总经理及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本部总经理兼整合

管理办公室常务副总经理。张先生为工程师。彼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变化管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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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硕士学位。 

张江南先生（“张先生”），52岁，现任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本公司党委委员、执行董事、总裁、业务和信息化部部长。目前彼亦担任青岛实

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青岛

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青岛前湾西港联合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副

董事长，滨州港青港国际码头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青岛港通宝航运有限公司董事

长，青岛港施维策拖轮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外轮理货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东

港国际集装箱储运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青岛港董家口万邦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海湾液体化工港务有限公司董事

长，青岛中海船务代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大唐青岛港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海

业摩科瑞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海业摩科瑞仓储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港联

化管道石油输送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家口液

体化工码头有限公司董事长，东营港联化管道石油输送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青

东管道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前湾智能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青岛国际邮轮有限公司董事长，

青岛国际邮轮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邮轮母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

长及青岛港引航站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先生于 1989 年 7 月加入青岛港务局参加

工作，于 1994年 1月至 2004年 1月曾先后于青岛港务局集装箱公司、青岛远港

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及青岛港务局明港公司担任固机队主管工程师、机组

长、固机队副队长及队长、机械队队长、轮胎吊队队长等职务。张先生于 2004

年 1月至 2005年 12 月，历任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部固机主任

及固机经理。张先生于 2005 年 12 月至 2007 年 4 月任威海青威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委派的负责人，于 2007年 4月至 2008 年 8月任青

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 2008年 8月至 2010年 1月任青岛

远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先生于 2010年 1月至 2016 年 7月任青

岛前湾联合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委派的负责人、总

经理，于 2015年 7月至 2016年 7月任青岛前湾西港联合码头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张先生于 1989 年 7 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船舶动力机械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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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工学学士学位。张先生自 2002年 11月起成为高级工程师。 

姜春凤女士（“姜女士”），43岁，高级会计师，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执行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财务部部长。姜女士 2001年 7月至 2002 年 7月在中

国银行山东分行市南支行工作。2002年 7月至 2012年 7月历任青岛港务局财务

处会计，并于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历任财务部部门助理、部长助理及副部长

等多个职位。2012年 7月至 2013年 6月于青岛天昊置业有限公司工作，其后于

2013年 6月至 11月担任青岛港资本市场办公室副主任，并自 2013年 11月至今

担任多家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及本公司附属公司董事。姜女士于 1998 年 7

月毕业于山东工程学院（现为山东理工大学）会计学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2001 年 6 月毕业于山东经济学院（现为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获管理学

硕士学位。 

李燕女士（“李女士”），62岁，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为中央财经大

学）财政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现任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政府预算研究所所长，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中国财政学会理事，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理事。自 2011年 12月至今兼任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码：600977）独立董事，自 2015 年 3 月

至今兼任北京东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码：

002065）独立董事，自 2018 年 5月至今兼任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证券代码：834344）独立董事，自 2011 年

6月至今兼任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份代码分别为 00168 和 600600）独立监事。自 2005 年 6 月至 2011 年 6 月曾

担任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码

分别为 00168 和 600600）独立非执行董事。自 2014 年 4 月至 2019 年 1 月曾担

任安徽荃银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自 2015 年 7月至 2019年 3 月曾担任江

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蒋敏先生（“蒋先生”），54岁，现任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蒋先

生于 1990 年至 1995 年担任安徽省经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于 1996 年至今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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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蒋先生于 2014 年 6 月至今担任青岛啤酒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于 2016年 3月至 2019年 3月担任山东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于 2016 年 12月至今担任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于 2019

年 1 月至今担任科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蒋先生于 1999 年获得司

法部全国“十佳律师”提名，于 2001 年获得由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中共安徽

省委宣传部、共青团安徽省委员会、安徽省人事厅、安徽省青年联合会联合评选

的“安徽省十大杰出青年”称号，于 2008 年获得由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中共

安徽省委政法委员会、安徽省人事厅、安徽省法学会联合评选的“首届安徽省十

位优秀中青年法学、法律专家”之“法律专家”称号。蒋先生于 1987 年毕业于

安徽大学法学专业，获得学士学位，于 1990 年毕业于安徽大学民商法专业，获

得硕士学位。 

黎国浩先生（“黎先生”），42 岁，现任 The9 Limited（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

司，股份代号：NCTY）首席财务官、执行董事。黎先生于 2000 年至 2008 年担

任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于 2008 年至今担任上海第九城市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财务官、执行董事。黎先生拥有英国特许公认资深会计师、香港注册会

计师、美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黎先生于 1999 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专业会

计专业，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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